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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浈江区
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韶浈府办〔2025〕7 号

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浈江区粮食生产补助项目实施方案

（2025-2027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府直属及驻区有关单位：

《浈江区粮食生产补助项目实施方案（2025-2027）》已经

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实

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区农业农村局反映（联系人：何煜；

联系电话：15015098801）。

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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浈江区粮食生产补助项目实施方案
（2025-2027）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要求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，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。

根据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通过奖补政策推动，持续扩大粮食种植面积，推广水稻种植机

械，提高机插秧作业面积，提升我区水稻综合机械化率，全面完成

撂荒耕地复耕复种，保质保量完成省、市下达我区粮食生产任务，

全面提升我区复耕指数。

二、补贴对象、标准

（一）补贴对象。补贴对象为2025-2027 年在我区范围内全

年连片种植粮食作物20亩以上的农户/经营主体，要求全年种植一

造粮食作物并实现“粮食+粮食”轮作或“粮食+经济作物”轮作才

能纳入补贴，全年只种植一造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及当年已申报垦

造水田水稻收益降低补偿、垦造水田土地承包权人激励补贴、垦造

水田地力培肥补贴的不予补贴。所种农作物应加强田间管理、有

正常长势和收成，如因疏于管理造成有种无收的不予补助（特殊

灾害性天气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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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补贴标准。种植双季稻的，补贴标准为450 元/亩；种

植水稻+粮食或水稻+其他经济作物，补贴标准为350 元/亩；种植

其他粮食作物+其他粮食作物的或其他粮食作物+经济作物，补贴标

准为250 元/亩。（实际补贴标准根据各镇验收上报的面积可进

行调整，补助资金、亩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，不作四舍五入。）

全年种植两造作物面积有差异，以面积少的作为申请补贴计算基

数。如：早稻种植面积 50 亩，晚稻种植面积 50 亩，则按 50 亩

进行补贴；如早稻种植面积 30 亩，晚稻种植面积 50 亩，则按

30 亩进行补贴。（注：其他粮食作物包括大豆、玉米、番薯、

马铃薯等；其他经济作物包括蔬菜、油料、瓜果、其他农作物绿

肥等）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浈江区 2023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（韶浈财

[2023]52 号），韶关市浈江区 2023 年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种植补助所需提交的材料：

（1）《浈江区粮食生产补助项目意向表》（附件 1）

（2）申请人证照：如为经营主体，则提供营业执照和法人

身份证复印件；如为农户个人，则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3）土地流转合同；

（4）补助收款账户材料：如为经营主体，提供开户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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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；如为农户个人，提供银行卡复印件；

（5）佐证照片。照片要求：提供两造粮食作物种植中、后

照片，所种农作物应加强田间管理、有正常长势和收成，如因疏

于管理造成有种无收的不予补助（特殊灾害性天气除外）。每造

需提供 6 张图片，图片要显示日期、地点等信息，建议下载“元

道经纬相机”。

2.提交材料的要求：

申报材料须统一用 A4 纸张打印并装订成册，所有复印件必

须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或签名加指模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1.符合要求的农户/经营主体在种植双造粮食作物及经济作

物前，应提前准备补助项目意向表并向各村委会报备，由各村委

会报各镇农业农村办汇总（提交附件 1）。

2.符合要求的农户/经营主体在完成“粮食+粮食”轮作或“粮

食+经济作物”轮作后记录种植全程的照片。

3.农户/经营主体在第二造粮食作物种植完毕后，及时向各

镇提交上述申报资料及相关附件资料。

4.各镇汇总申报农户/经营主体情况，对申请主体进行现场

核查、验收。

5.各镇验收后，将公示结果在所在村公示 7 天，无异议，则

由各镇将情况报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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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区农业农村局根据申报主体的数量，在种植过程中抽查其

中 10%的主体进行检查。

7.强化过程监督，在轮作过程镇级农业主管部门要不定期现

场核查，同时对提供的照片必须要有可辨别背景，便于后期审核

申请补贴真实性。

各镇需在 6 月 29 日前将上述申报材料汇总上报区农业农村

局。12 月 15 日将验收情况、公示情况一并行文，通过 OA 报送

至区农业农村局（行文格式见附件 2）。逾期视为无申报。

六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。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领导，强

化措施，成立项目推进工作组，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，由区

农业农村局局长担任组长，工作组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工作，全面

落实粮食生产补助任务和要求，保障工作有序开展、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真实申报，严格管理。申报人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、骗取各类扶持资金的申报人，收回已拨付

的扶持资金，并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3 年内不再受理该项目、

该申请人的补助资金申请。

（三）核实面积，加强监督。各镇需在农户/经营主体提交

申报材料后，及时组织人员到现场核实、检查，做好面积统计上

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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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及时总结，加强宣传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

等线上资源，结合线下的横幅、海报推广，加大宣传稳定粮食生

产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，鼓励种植大户流转耕地尤其是撂荒耕地

发展粮食生产。

附件：1.浈江区粮食生产补助项目意向表

2. 粮食生产补助项目汇总情况

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6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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